
法治08
2018.07.16 星期一 责编:李贤义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青田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偷排废水
当地党委、政府：严查严处不姑息，举一反三抓整改

“您好，是县环保局吗？有黄绿色废水
从温溪镇工业园区 2 号雨水箱涵口流出，
注入瓯江。”接报的执法人员听到上述敏感
字眼后，立即启动了环境执法联动机制，会
同温溪镇政府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调查处置、采样取证。

江面上漂浮着泡沫的“黄绿”污水带长
长绵延，空气中一股刺鼻的气味……赶到
现场后，调查人员与举报人接上了头。原
来，举报人是浙江省环保系统的“战友”、以
曝光违章建筑和环境污染来推进社会进步
的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目的记者。

为尽快查明案情，环境执法、乡镇工作
人员和媒体记者一起组成调查组，从污水
排出的 2 号箱涵开始，沿着雨水管网的走
向逐个开窨井排查。

经过连夜排查，结合水样和 2 号箱涵
近 12 个小时排出的水量情况，调查人员发
现园区为电镀企业配套处理污水的青田众

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有重大嫌疑，并于次
日从该公司进水和排水台账中找到了“蛛
丝马迹”——进水与排水存在水量差。

随后，调查人员以该公司一金姓经理
为突破口，逐步揭开了事实真相。

原来，青田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由
温州市泽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今年 3 月初，青田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受经济利益驱使，故意避开污水在线监控
系统，通过单独架设的管道，利用回用水泵
将部分废水抽至弃用的同心污水处理厂，
然后通过市政雨水管网排入瓯江。经核
查，累计偷排废水 34467 吨，减少污水处理
费用 6 万多元。执法人员立即查找管线并
切割管道采样取证。

案发后第四天，青田众鑫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私设管道内余水监测结果显示，重
金属浓度超标 3 倍以上。随后浙江卫视

《今日聚焦》栏目将该事件进行曝光

涉案企业和人员被依法严惩，媒体曝光亮丑

为减少运营成本，污水处理公司偷排废水

根据青田县环境监测站监测数据和青
田县环保局整理移交的案卷，根据私设管
道、规避监管偷排废水的违法事实，青田县
公安机关立即对该公司法人代表覃忠建、
股东李琳、厂长徐金亭、车间主任周裕豪 4
人实施了刑事拘留。

同时，青田县环保局一并下发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成该公司立即封堵暗管出水口，拆除废
弃闲置管道；要求园区内在生产的企业立
即实施停产整顿，改造污水管网，改造完成
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此外，青田县环保局把温州市泽远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督促青田
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另选优秀企业进行
运维，全面做好改造提升工作，确保污水处
理能力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目前，覃忠建、李琳、徐金亭、周裕豪等
4 人已被青田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污染环

境罪依法批准逮捕，该案进入了后续侦查
和起诉阶段。

既要严惩一案，还要震慑一片。丽水
市和青田县将此案中的涉事企业和涉案
人 员 作 为 反 面 典 型 ，上 媒 体 曝 光 亮 丑 、
道 歉 忏 悔 ，警 示 广 大 企 业 及 从业人员引
以为戒。

“今后碰到像类似违法犯罪的行为，我
不仅不会参与，还会及时制止。”面对媒体，
徐金亭告诫同行，要打消侥幸心理。

作为负责化验水质的车间主任，周裕
豪懊悔地说，大学期间主修环境工程的他，
反倒成了环境破坏者，自己这样做不仅对
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也给自己人生留下
了难以抹灭的污点。

“父母培养我很不容易，现在感觉很对
不起他们。”覃忠建悔恨地表示，希望大家
要以他为戒，杜绝侥幸心理，不要做破坏环
境的罪人。

图为青田县环保、公安等执法人员在青田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查找
管线并切割管道，采样取证后对部分设备进行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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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郑重承诺：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做到诚实守法。
加强日常管理，规范操作，全力维护环境安
全。”这是青田县温溪港头工业区浙江多迪
斯泰保健器材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蔡忠娒
近日签订的《立军令护环境》承诺书内容。
至此青田县首批 185 家企业全部完成承诺
书签订工作，集体承诺做好环保工作，接受

社会监督，一旦出现违法违规破坏环境行
为将自愿接受从严从重处罚。

据了解，每家企业签订《立军令护环
境》承诺书是青田县“大排查大整治、立军
令护环境”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
针对此案采取的后续整改措施和强化生态
环保工作中的一项。

在此专项行动中，青田县针对此案反

185家企业签订承诺书，接受社会监督

映出的问题，举一反三，组织各乡镇
(街道)、各相关部门重点对本辖区、
本系统所涉及的中央和省级环保督
查交办问题、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等进行地毯式大排查。

同时，配套实施环保最严执法十
大行动，按照“全覆盖、明责任，严执
法、零容忍，建机制、重实效”的总体
要求，严查严打各类违法行为，并且
专门设立了 12345 监督投诉举报热
线，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形成“环境保
护、人人参与，污染环境、人人监督”
的社会合力。

此外，青田县还在硬软件设施完

善方面，切除废弃管道，加快管网建
设，设置管道标示标牌，建设智慧环
保系统，实现所有重点排污企业排污
口安装在线视频监控设备；在长效制
度机制建立方面，制定《重点污染行
业环境监管手册》，严格执行负面清
单制度，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腾出绿
色发展能耗空间、用地空间，加快推
动高质量发展。

“要举一反三，明确重点，加大保
障，落实责任，推动全县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再上新台阶。”青田县委书记
戴邦和在针对该案召开的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强调说。

逃避监管和处罚，伪造在线监测数据

重庆严厉追责重点监控污水处理厂

本报见习记者杨礞羽 记者聂廷
勇重庆报道 重庆市环保局与市公安
局日前联合召开重庆市环境保护新
闻发布会。

据悉，自 2014 年重庆市公安局
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成立以来，截至今
年 5 月 ，共 立 案 3065 件 ，侦 破 2692
件，其中包括当地首例重点监控企业
伪造篡改监测数据污染环境等 4 起
典型案件。

2017 年以来，重庆市某污水处
理厂多次因自动监测数据超标被环
保部门预警通报。为逃避监管和处
罚，该厂厂长刘某、运行主管黎某、设
备维护人员涂某等人共谋伪造在线
监测数据，并由涂某具体实施伪造在

线监测数据行为，致使大量超标污水
隐蔽排入外环境。

2017 年 6 月，公安机以污染环境
罪对刘某、黎某、涂某等人采取强制
措施。

2018 年 3 月，江津区人民法院判
处该厂罚金 30 万元；刘某有期徒刑
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黎某
有期徒刑一年，罚金 1 万元；涂某有
期徒刑一年，罚金 1万元。

“该案不但严厉打击了实施环境
犯罪的相关当事人，而且依法追究了
所在单位的刑事责任，实现案件办理
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重
庆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总队
长娄志勇介绍说。

湖北三级法院设立123个环保合议庭
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筑牢司法保护屏障

广东省中山市环境监察分局联合市镇执法人员，近日对横栏
新茂工业区进行检查，发现一家线路板厂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
投、私设暗管排放废水等环境违法行为，随即取证查处。

肖欢欢供图本报讯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
发 布《 湖 北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白 皮 书

（2015～2018）》，并宣布湖北省高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正式成立。

近年来，湖北省法院发挥刑事、民
事 、行 政 审 判 职 能 ，依 法 惩 处 污 染 环
境、破坏资源等犯罪，监督、支持环境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妥当处
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纠纷，有效发挥
了环境资源审判的职能作用。

2015 年 ～2018 年 5 月 ，湖 北 省 法
院共受理一审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2854
件，审结 2719 件，生效判决罪犯 3247
人，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加大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有效威
慑 了 潜 在 的 污 染 行 为 人 和 资 源 破 坏
者。

据介绍，近段时间来，湖北省法院
积极稳妥推进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
起的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
审判工作，依法审理了一批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

截至 2018 年 5 月，湖北省法院共
受理检察机关及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 97 件（不包括国有财产、
消费等领域），其中已审结 81 件，当庭
宣判 23件。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新
闻发言人田昌兵介绍，为服务保障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战 略 ，湖 北 省 法 院 制
定 出 台 了《关 于 充 分 发 挥 审 判 职 能
依 法 服 务 和 保 障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要 求 全 省 法 院 加 强 对 破
坏 长 江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犯 罪 、环 境 监
管失职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的审判，
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筑牢司法
保护屏障。

环境资源案件具有高度复合性、
专业技术性以及社会本位、公私法融
合等特性，对审判机构的专业性提出
较高要求。

近年来，湖北省三级法院先后共
设立环境保护合议庭 123 个；2014 年在
武汉、宜昌、十堰、汉江中级法院和武
汉 海 事 法 院 试 点 设 立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庭，专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今年 4 月，
湖 北 省 高 院 正 式 成 立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庭，全面构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审判

机构体系。
湖北省高院新任环境资源审判庭

庭长张乐喜介绍，该庭共配备 11 名法
官，主要负责审判一审、二审涉及环境
资 源 类 民 事 案 件 和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案
件，对不服下级法院生效裁判的涉及
环境资源类民事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进行审查，依法提审或裁定指令
下级法院再审。

湖北省高院副院长田昌兵指出，
经过全省法院的共同努力，湖北环境
资源司法审判从初创探索逐步走向专
门化，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意识不断提
高，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不断规范，审判
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审判队伍专业化
建设不断强化，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宣
传力度不断加大，但全省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全省法
院将继续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更
好地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为把湖
北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示范区”而不懈
奋斗。

余桃晶

新疆启动天山环保行执法检查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宜居家园

本报通讯员侯卫婷 赵志芸
乌鲁木齐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会议，正
式启动 2018 年天山环保行执法
检查活动。

活动的主题为“推进农村环
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家园”，主
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
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为抓
手，建设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和
谐宜居的美丽乡村。

会议强调，要重点把握好监

督原则，深入查找法律法规实施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维护宪法法
律威严，推动法律法规的全面有
效实施；要突出重点，重点检查法
律法规实施情况，督促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推进全民共治，加强
源头治理，以法治力量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
把问题找准找具体，真发现问题，
发现真问题，提出务实有效的意
见建议。

会议要求，各有关方面要加
强领导，加强协作，进一步树立导
向意识、问题意识和为民意识，高
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
问题，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推
动活动深入开展，不断推动农村
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迈上新
台阶。

◆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通讯员季晓春 记者晏利扬

浙江省青田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偷排重金
属超标废水，日前被浙江卫视《今日聚焦》栏目曝
光。浙江省委书记车俊高度重视，要求坚决依法
查处并公开曝光。丽水市委书记张兵、市长吴晓
东也分别批示，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置。

为吸取教训，青田县在严惩 4 名涉案人员、问
责 4 名责任干部的基础上，排查整治全县生态环境
问题，强化常态长效监管，深入推进生态环保。

未取得相关资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莱阳三人严重污染环境获刑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莱阳报道 山 东 省 莱 阳 市 人 民
法院日前审理了一起环境污染
案 件 ，三名 嫌 疑 人 因 非 法 处 置
危废获刑。

2016 年 11～12 月，受杜某雇
佣，姜某在莱阳市沐浴店镇某村
闲置房倾倒、焚烧危废 20 余吨。
案发后，公安机关又在冯格庄街
道办事处某村查获杜某存放的废
酸 20余吨。

2016 年 12 月，杜某、姜某因
涉嫌污染环境罪被莱阳市公安局
刑事拘留。根据交待，2017 年 1
月，王某因涉嫌污染环境被莱阳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据 介 绍 ，自 2015 年 上 半 年
至 2016 年 12 月，王某在未取得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将浙江某纤维有限公司、福
建厦门某氨纶有限公司产生的
400 余吨氨纶废盐残渣、氨纶废
块 、废 氨 纶 油 运 出 交 由 无 危 险
废 物 处 理 资 质 的 杜 某 处 置 ，并
多 次 向 其 支 付 处 置 费 共 计 40
余万元。

同时，为逃避环保部门检查，
在明知王某没有处理危险废物资

质的情况下，浙江某纤维有限公
司安全员付某做虚假台账，在王
某装运危险废物的过磅单、出门
证上填写可回收利用的“母液”字
样，致使王某多次非法运输危废
成功。

莱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污染环
境罪向莱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法院审理 后 认 为 ，被 告 人
杜 某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非 法 处 置
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后果
特别严重。被告人姜某违反国
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
重污染环境。被告人王某违反
国 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情节特别严重。三被告人行为均
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
罪名成立。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莱阳市
人民法院判决被 告 人 杜 某 犯 污
染 环 境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八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两万元。被告人姜某犯污
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王某犯
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两万元。

本报讯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日前依法取缔一非法小炼铅厂，当场
依法行政拘留 3 人，查封设施设备 3 套，没收原
料和成品 4.5吨。

4 月 28 日下午 2 时许，西华县环境保护局
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西夏镇一废旧工厂内有一
非法小炼铅厂。

接到举报后，西华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组织县环保、公安、电业、工商、当地镇政府等部
门的 40多名执法人员赶赴现场。

为防止违法人员外逃，公安干警迅速进行
布控，由电业部门负责切断其生产用电，同时雇
佣挖掘机、铲车对生产设施进行强制拆除，对原
料、成品进行查封暂扣。

据悉，近年来，西华县坚持部门联动，出动
联合执法人员 469 人次，先后取缔砂石料场 31
处，整改落实砂石料场 67 处，清理取缔小木片
加工厂 39 家、预制厂 20 家、废品收购站 16 个，
封堵排污口 6 处，完成商砼搅拌站碎石加工无
组织排放、工业扬尘治理整改 9 家，整改砖瓦建
材企业 7 家，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强力遏
制了违法排污企业的嚣张气焰。

罗景山贾合军 周慧珠

西华县取缔
一非法炼铅厂
行政拘留 3人，查封没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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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上海久住晓宝工
程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
国和路 465号（集中登记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7630392459K

我 分 局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向你邮寄送达了《排污核定
与排污费缴纳决定书》（环费
字【2017】1708-331004001670
号），在规定时间内你未履行
如下行政决定：缴纳景瑞望府
项 目排污费肆万柒仟叁佰元
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四
条之规定，现依法进行催告。

因 无 法 以 直 接 、留 置 、邮

寄等方式送达你，我分局现依
法公告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
告 书》（路 环 费 催 字［2018］2
号），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我分局（地址：台州市
路 桥 区 月 河 北 街 路 桥 环 保 分
局 405 办 公 室 ，联 系 电 话 ：
82409366）领 取 ，逾 期 则 视 为
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
（单位）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
我 分 局 将 依 法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台州市环境保护局路桥分局
2018 年 7月 16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